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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对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结合宁波实际作了进一步
明确和细化。对赡养人、扶养人拒绝履行赡养、扶养义务的
违法行为明确了批评教育的主体，对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
未经批准擅自拆除居家养老服务用房、骗取补助资金或者居
家养老补贴的违法行为，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条例规定，赡养人、扶养人拒绝履行赡养、扶养义务的，
按照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有关规定，记入个人信用档案。

条例规定，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及从业人员侵害老年人合
法权益，造成老年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依法承担民
事责任；情节严重的，由民政部门对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处
2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未经批准擅自拆除居家养老
服务用房且逾期不改的，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情
节严重的，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

明确法律责任
拒绝赡养、抚养义务，将被记入个人信用档案

《宁波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
10月1日起正式施行

高龄老人和特殊群体
可免费享受养老服务

我市还将制定出台“1+11”配套政策文件

全国较早、省内第一个居家养老服务地方性法规《宁波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于
10月1日起正式施行。昨日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市民政局、市法制办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就条例制定
情况、立法主要特色及条例重要内容作了通报，并接受记者提问。

居家养老服务用房为居家老年人提供活动、服务场地，是做好居
家养老工作的基础要素保障。条例第十三条、第十四条分别对城市和
农村的居家养老服务用房配建标准作了具体规定和原则性规定。

新建住宅小区按照每百户（不足百户的，按照百户计）不少于20
平方米建筑面积标准配建，与住宅同步规划、建设、验收和交付使用；
已建成住宅小区按照每百户不少于15平方米配建，未达标的，区县
（市）人民政府应当以社区为单位，通过购置、置换、租赁等方式予以统
筹配置。区县（市）人民政府应该整合利用其他社会公共服务设施提
供居家养老服务，但不得低于上述标准。

条例还规定政府应加快推进已建成小区坡道、公厕、楼梯扶手等
公共设施的无障碍改造，并鼓励老年人家庭对日常生活设施进行无障
碍改造，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及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的改造可按照
省、市有关规定享受补贴。

规定服务用房配建标准
新、老小区每百户不少于20和15平方米

为让我市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享受到更多看得见、摸得着
的实惠，条例从不同群体的需求出发，有针对性地规定了不同的服务
形式和服务内容。服务内容不仅包括一定时间的免费居家养老服务，
还包括意外伤害保险、安装应急呼叫设施等内容。

条例规定，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优抚对象、获得县级以上见义
勇为荣誉称号以及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
保障边缘家庭中的重度失能失智、中度失能失智的老年人可享受免费
居家养老服务。重度和中度失能失智老年人服务时间每人每月分别
不少于45小时和30小时。

条例规定，要为80周岁以上老年人以及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最低生
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中的老年人购买意外伤害保险，为
80周岁以上老年人以及患有重度慢性疾病老年人的家庭免费安装应急
呼叫设施，提供紧急援助信息服务。

条例还规定，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为80周岁以上老年人
以及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中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每人每月提供一定
时间的免费居家养老服务，具体实施办法由市政府另行制定。

上述老年人均指具有本市户籍并居住在本市的居家老年人。

加大政府服务供给
部分重度、中度失能失智老年人，可免费享受服务

为更好地满足服务需求，条例鼓励医疗机构、养老机构和物业、家
政服务企业、其他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提供多样化
的居家养老服务。

条例对老年人最为关注的医养结合作出明确规定，对开展长期护
理保险、建立和完善家庭医生签约制度、80周岁以上老年人优先就诊
服务、增加老年病床数量等作具体明确。

条例规定，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要为患常见病、慢性病的老年人开
展跟踪防治服务，定期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上门巡诊服务；为80
周岁以上老年人提供优先就诊服务，设立非急救医疗转诊平台提供便
捷服务；支持二级及以上医院和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等开设老
年病科，增加老年病床数量。

条例还倡导家庭成员与老年人共同生活或者就近居住，支持开发
老年人宜居住宅和代际亲情住宅，用人单位应当保障赡养人、抚养人探
亲休假照护老年人的权利。

突出多元化服务供给
80周岁以上老年人优先就诊

市民政局将联合市规划局、市住建委联合制定《宁波市
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的实施办法》，加快推进我市区域性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老年护理照料中心和居家养老服务站等
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据介绍，除条例中已规定的新建住宅小区和已建成住宅
小区的居家养老服务用房分别按照每百户不少于20和15平
方米建筑面积标准配建外，实施办法要求常住老年人口比例
超过30%（含）以上的，配建标准应适当提高，单处用房建筑
面积不得少于100平方米。

以街道（镇乡）为单元的区域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建筑
面积应在500平方米以上，老城区可适当放低配建要求，但
不小于300平方米，实现每个街道（镇乡）至少建成一个区域
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此外，街道、中心镇通过新、改、扩建或升级区域性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等方式，建设5张（含）以上床位的老年护理照
护中心，实现城区街道和中心镇至少建成一个老年护理照料
中心，以满足老年人护理照料的需求。

记者 房伟

为确保条例施行后各项工作能尽快顺利推进，根据市政
府的部署要求，市民政局已提前筹划，将制定“1+11”配套政
策文件。

其中，“1”，指的是《市政府贯彻落实<宁波市居家养老服
务条例>的实施意见》，该文件已于9月21日市政府常务会议
审议通过，将以市政府名义发文。

“11”指的是围绕三年行动计划、医养结合、居家养老服
务设施、居家养老服务补助、老年人生活能力评估办法及标
准、养老护理员技能提升、老年人护理保险制度、水电气优惠
等方面制定11个具体贯彻性的配套政策文件。

上述政策文件目前都已形成初稿，未来将继续组织召
开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成熟一个发文一个，维护好老年
人权益。

推进条例实施
将制定出台“1+11”配套政策文件

进一步落实配套
街道（镇乡）区域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应在500平方米以上


